
經費來源 衛福部核定數 原匡列預算數 墊付差額數
(調整進位至千元)

總經費 4,424,049,485 3,654,243,000 769,807,000

核定補助經費

(97%)
4,291,328,000 3,541,054,000 750,274,000

配合自籌經費

(3%)
132,721,485 113,189,000 19,533,000

111年長照2.0整合型計畫增補經費案

經費編列及核定情形一覽表

備註說明：

本案經費係衛生福利部為因應長照使用人數快速成長，111年度核定經費不足支

應所需費用，爰調查各縣市111年不足經費後再予增加及調整核定數，毋須由本

市提出申請計畫。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9日
發文字號：衛部顧字第11119618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三

主旨：有關貴府接受長照服務發展基金111年度獎助辦理長照2.0整

合型計畫，函請變更獎助經費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1年7月27日府社照字第1110958963號函。

二、本部前以110年12月15日衛部顧字第1101963131號函核定獎

助旨揭計畫經費新臺幣(以下同) 35億4,098萬4,000元整在

案，惟考量貴府實際執行情形，勉予同意於既有額度內調整

獎助經費，並增列經常門7億5,154萬9,300元及減列資本門

120萬5,300元，總獎助金額修正為42億9,132萬8,000元(含

經常門42億8,016萬7,300元、資本門1,116萬700元)，修正

後獎助項目及額度，詳如所附本部111年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申請獎助計畫核定表(附件1)，並分5期撥款：

(一)第1期至第2期撥款金額分別為14億1,639萬3,600元、10億

6,229萬5,200元，本部業撥付在案，另第3期款10億6,229

萬5,200元尚待貴府請款。

(二)第4期撥款金額為3億7,517萬2,000元(核定增列金額之50%)，

申請撥款時應檢附領據、核定表影本、原(110年12月15日

衛部顧字第1101963131號函)核定獎助辦理長照服務給付

及支付經費執行率達70%之證明文件，註明撥款專戶戶名、

金額機構全銜、帳號函報本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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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林宜萱
聯絡電話：(02)8590-6236
傳真：(02)8590-6090
電子郵件：lc6245annelin@mohw.gov.tw



(三)第5期撥款金額為3億7,517萬2,000元(核定增列金額之50%)，

申請撥款時應檢附領據、核定表影本、修正後核定獎助辦

理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經費執行率達85%之證明文件、納

入預算證明，註明撥款專戶戶名、金額機構全銜、帳號，

無待解決事項後付款。

三、檢附獎助計畫契約變更條款書正本2份、副本2份(附件2)，

請貴府簽署用印並於文到7日內，連同核定表函送本部憑辦。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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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竣

，
並

依
貴

府
所

核
定

獎
助

經
費

及
核

銷
期

間
內

檢
具

核
銷

相
關

文
件

及
檢

附
貴

府
核

定
函

與
核

定
表

影
本

、
賸

餘
款

、
其

他
收

入
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等
送

貴
府

辦
理

核
銷

。

四
、

縣
(
市

)
政

府
送

衛
生

福
利

部
核

銷
必

備
文

件
：

請
檢

附
執

行
概

況
考

核
表

、
成

果
報

告
。

五
、

核
銷

時
請

將
本

次
核

定
各

計
畫

項
目

一
併

報
部

核
辦

。
獎

助
計

畫
核

銷
結

案
時

，
自

籌
經

費
支

付
占

實
際

支
用

經
費

總
額

之
比

率
，

應
符

合
「

應
自

籌
經

費
百

分
比

」
之

比
率

，
不

足
之

數
應

繳
回

差
額

；
各

項
計

畫
應

自
籌

經
費

比
率

，
請

依
「

長
照

服
務

發
展

基
金

1
1
1
年

 
 
 
 
度

一
般

性
獎

助
計

畫
經

費
申

請
獎

助
項

目
及

基
準

」
。

六
、

縣
市

政
府

或
受

縣
市

政
府

獎
助

之
單

位
，

運
用

獎
助

經
費

購
置

之
設

施
設

備
或

印
刷

品
等

，
應

於
明

顯
適

當
位

置
標

示
「

衛
生

福
利

部
長

照
基

金
獎

助
設

置
」

或
「

衛
生

福
利

部
長

照
基

金
補

助
」

經
費

來
源

等
字

樣
及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標
章

。

七
、

有
關

各
項

服
務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補
助

原
則

，
請

依
「

長
照

服
務

發
展

基
金

1
1
1
年

度
一

般
性

獎
助

計
畫

經
費

申
請

獎
助

項
目

及
基

準
」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八
、

獎
助

原
則

、
項

目
及

基
準

、
核

銷
應

自
籌

經
費

比
例

等
：

依
「

長
照

服
務

發
展

基
金

1
1
1
年

度
一

般
性

獎
助

計
畫

經
費

申
請

獎
助

項
目

及
基

準
」

、
「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給
付

及
支

付
」

等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第
 2

 頁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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